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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9/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8_AF_81_E5_c33_39616.htm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已经2006年5月8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第179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2006年5月9日起施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尚福

林 二○○六年五月九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在股票发行审核工作

中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提高股票发行审核工作的

质量和透明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设立发行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发审委)。发审

委审核发行人股票发行申请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中国证监会

认可的其他证券的发行申请（以下统称股票发行申请），适

用本办法。 第三条 发审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对发行人的股票发行申请文件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职

能部门的初审报告进行审核。 发审委以投票方式对股票发行

申请进行表决，提出审核意见。 中国证监会依照法定条件和

法定程序作出予以核准或者不予核准股票发行申请的决定。 

第四条 发审委通过发审委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发审委会议）

履行职责。 第五条 中国证监会负责对发审委事务的日常管理

以及对发审委委员的考核和监督。 第二章 发审委的组成 第六

条 发审委委员由中国证监会的专业人员和中国证监会外的有

关专家组成，由中国证监会聘任。 发审委委员为25名，部分



发审委委员可以为专职。其中中国证监会的人员5名，中国证

监会以外的人员20名。 发审委设会议召集人5名。 第七条 发

审委委员每届任期一年，可以连任，但连续任期最长不超过3

届。 第八条 发审委委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坚持原则

，公正廉洁，忠于职守，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

章； （二）熟悉证券、会计业务及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

规章； （三）精通所从事行业的专业知识，在所从事的领域

内有较高声誉； （四）没有违法、违纪记录； （五）中国证

监会认为需要符合的其它条件。 第九条 发审委委员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中国证监会应当予以解聘： （一）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和发行审核工作纪律的； （二）未按照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勤勉尽职的； （三）本人提出辞职申请的； 

（四）2次以上无故不出席发审委会议的； （五）经中国证

监会考核认为不适合担任发审委委员的其他情形。 发审委委

员的解聘不受任期是否届满的限制。发审委委员解聘后，中

国证监会应及时选聘新的发审委委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